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二、主管部门：

市司法局

三、实施机关：

市司法局(受理，由司法部审批）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司法部令第140号）《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46号） 《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五、子项：

无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000112101000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法律职业资格认定【000112101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法律职业资格认定(00011210100001)

4.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五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八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三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

（9）《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
5.实施依据
（1）《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

（2）《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四条

6.监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

（3）《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九条

（4）《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5）《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6）《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7.实施机关：市司法局（受理，由司法部审批）
8.审批层级：国家级
9.行使层级：国家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否
11.受理层级：市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法律职业资格认定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资格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报名条件，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且不具有《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程序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由司法部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法学类本科学历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法律硕士、法学硕士及以上学位；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2）《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且不具有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程序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由司法部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3）《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学籍(考籍)或者已取得相应学历的高等学校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或者高等学校非法学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并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可以报名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4）《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实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艰苦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应试人员，在报名学历条件、考试合格标准等方面适当放宽，对其取得的法律职业资格实行分别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确定。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1.对法律职业资格申请实行“跨省通办”，在法律职业资格审核认定工作中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2.按照《云南省司法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第二批）〉和〈云南省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中取消的部分证明事项》的通知》（云司通〔2022〕2号）实行告知承诺制。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严把法律职业资格受理、审核关，对申请人的学历、学位信息进行统一核验；对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申请人的户籍信息进行统一核验；对可能存在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人员信息进行严格审核。

2.向申请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后，发现申请人有以贿赂或者使用虚假身份证件、学历和学位证件以及其他证明文件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法律职业资格情形的，由司法部依法撤销法律职业资格，并办理注销手续。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需同时提交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需同时提交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

户口簿（ 限申请享受放宽政策的申请人）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者学历、学位证明书

司法部公告要求的其他材料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七条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员，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在受理期限内通过司法部网站登录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系统，如实填写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信息，并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指定的工作场所现场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者学历、学位证明书原件；

（三）司法部公告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并达到放宽条件地区合格分数线的申请人，应当向本人户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并现场提交户口簿原件。

申请人应当对其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证件原件由受理机关核验并复印或者扫描后退回，复印件或者扫描件留存存归档。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填报相关信息；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接收申请材料；申请人现场签署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交书面审查报告；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提交书面核查报告；

司法部审核认定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制作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司法部对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名单进行网上公示。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以公告方式确定统一受理日期。

（2）《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七条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人员，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在受理期限内通过司法部网站登录法律职业资格管理系统，如实填写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信息，并到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以下简称受理机关)指定的工作场所现场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
(二)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者学历、学位证明书原件；
(三)司法部公告要求的其他材料。

申请享受放宽政策并达到放宽条件地区合格分数线的申请人，应当向本人户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并现场提交户口簿原件。

申请人应当对其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证件原件由受理机关核验并复印或者扫描后退回，复印件或者扫描件留存归档。

（3）《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八条受理机关收到申请人的申请材料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或者申请人按照受理机关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法律职业资格申请受理单；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及内容；
(三)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申请条件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具有前款第二项规定等情形的，受理机关可以采用个别受理方式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

（4）《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九条受理机关应当自统一受理之日起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将书面审查报告与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对申请材料不真实或者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应当提交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受理机关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的，由该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自受理申请至向司法部报送书面核查报告的期限为二十个工作日。

（5）《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司法部应当自收到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书面核查报告等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二)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按照前款规定期限不能完成审核认定的，经司法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延长期限的理由以司法部公告统一告知申请人。

（6）《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司法部根据下列情形，授予申请人法律职业资格，并颁发相应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颁发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颁发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条件，申请享受放宽政策，考试成绩达到放宽条件地区合格分数线的，颁发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是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是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当场办理
2.法定审批时限：4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六条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受理法律职业资格申请，以公告方式确定统一受理日期。
（2）《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九条受理机关应当自统一受理之日起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将书面审查报告与相关申请材料一并报送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对申请材料不真实或者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应当提交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报告并说明理由，报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核查。

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受理机关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的，由该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人员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核查，提交授予或者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书面核查报告，报司法部审核认定。

自受理申请至向司法部报送书面核查报告的期限为二十个工作日。

（3）《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司法部应当自收到省级司法行政机关书面核查报告等材料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认定，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不符合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不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按照前款规定期限不能完成审核认定的，经司法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延长期限的理由以司法部公告统一告知申请人。
4.承诺审批时限：40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无期限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三款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本款未对资格型行政许可期限作出限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实施本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本款未对资格型行政许可期限作出限定）

（3）《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且不具有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员，可以按照规定程序申请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由司法部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本条未对法律职业资格期限作出限定）

（4）《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符合《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法律职业资格授予条件的，作出授予法律职业资格的决定，颁发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本款未对法律职业资格期限作出限定）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取得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重新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的，可以申请授予A类或者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并向司法行政机关交回已取得的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原证书自作出授予新的法律职业资格决定之日起自动失效。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B类和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适用范围，由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确定。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获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专业学历条件后，其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法律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第十五条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B类和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适用范围，由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协调委员会确定。
取得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人员，在获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九条规定的专业学历条件后，其B类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司法部、省司法厅、市司法局

十五、备注
